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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0 .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文件S/353) 

二.希臘問題： 

(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相國聯邦代表一 

九四七年五月七日致祕書長函（文 

件S/347)i。 

(乙）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主席一九四七 

年五月五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文件S /343 ) ,及該電 2所述情勢有 

關之文件S/341， S/342與S/345。 

— 五 一 .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議事日稃通過） 

— 五 二 . 繼 績 討 論 希 臘 問 題 

(經主席邀, i f ,阿爾巴尼亞代表Mr. Kah-

reman YIU ,保加利亜代表Mr. Athanassov,希 

臘代表Mr . Dendramis及南斯拉夫代表Mr. 

Krasovec,就理事會讒廑。） 

Mr. KAHREMAN YLLI (阿爾巴尼亞）：阿財 

巴尼亞駐調《ff i代表之態度數日前曾由報章 

予以披載，現又由理事會加以討論。該調查 

團現正集會於日內瓦。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 

—號，附件二十八。 

，同上，附件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及三十二。 

確切r î乏，該代表對於調査圑祕耆處提 

讃遣派聯絡員参與留駐希臘之輔叻分圑一事 

所之答覆，實爲問題癥結所在。 

吾人認爲此項問題之產生實係調査圑決 

議所造成情勢之後果。本人幸見吾人今日計 

論此項問題，以期消稃一切誤會，婦除一切曲 

解，俾免引起對於闢係各國甚或安全理事會 

本身極端不利之情勢。 

阿爾巴尼亞政府始終恪遵聯合國憲章之 

原則，i5l欲對於憲章之明文涵義信守不渝。 

阿爾巴尼亞政府曾於適當時機提請安全 

理事會注意希臘問題之癥結耍點，惟終仍勉 

爲接受 - -九四六年 t 二月十九日之決議3。阿 

爾巴尼亞政府遵照該項決璣案之規定，特據 

其第十段，派遣規模頗大之代表圑擔任聯絡 

職務，協助調査圑工作。該代表M殫誠竭力， 

協助調查圑順利執行任務，完成使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通 

過另一決議案s規定設置輔助分圑。在調査 

圑離1&以後，留駐希臘。 

理事會討論問題之過程中，阿爾巴尼亞 

代表W曾發表意見，認爲設置此種分圑殊無 

裨益，此《i建遘均嫌過早，其理由如下： 

(甲）安全理事會當時尙未接璣調查圑之 

任何報吿，綜陳問题情形，俾—其可以決定有 

無必耍設置輔助分圑留駐希臘，同時理事會 

亦未蘧任何報吿,提議或建議設e此種分圑。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二十八號第八十七次會議。 

同上，第二年第三十七號第一三一次會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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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査圑對此實有特殊之任務規定。第一 

項決議案之第四段開："調査圑認爲適當，或 

經安全理事會耍求時，應向安全理事會提具 

初步報吿"。 

就吾人所知，安全理事會現並未接獲此 

項初步報吿；而安全理事會在該'决議案中列 

入上述一段，顯爲或領採用特別辦法之特殊 

事項而設者也。 

(乙）今旣無是項初步報吿，尤無蔵事之 

正式報吿，是以考人認爲向理事會所作之建 

議實無必要，蓋該項建議有預斷問題本體及 

直接影響關係各方之趨勢。 

(丙）最後，調赍旣甫在關係IS域視察竣 

事，蒐得一切必要之資料，又其報吿書想可 

不日送達安全理#會，則輔助分圑之工作，對 

於調査圑或安全理事會，均不能有任何實際 

助盎。 _ 

然而安全理事會業巳通過上述決議案 

矣；而遵守安全理事會之決定，固吾人之責 

任也。 

然於該項決議案通過以後，尤以調査圑 

採取決議以後，有人揚言阿爾巴尼亞代表圑 

不遵行理事會各項決議。似此宣馎，在主管 

機關凿於'决議意義未加明確fê:釋以前，殊非 

其時。在此情形之下，此項問題尙有其他方 

面更稱重要，而其所密切關繋者，則爲對聯 

合國憲章原則之尊重，及一切决議均應確保 

其符合此種II則之顧慮也。阿爾巴尼亞代表 

在曰內瓦之態度，不過反映調査圑內部因素 

循程序突有奇異解釋及因一九四七年四月十 

八日決譏案產生誤解而造成之情勢而已。 

諸君咸諳該決議案除规載其他事項外節 

開：".. . .一輔助分圑，由調査圑團員國各派 

代表一人組織之，以賡績履行該調萤圑.. . . 

指定之職務。" 

此項決議案對於分圑之組織固有明文規 

定，然於關係各國參加輔助分圑工作，及一 

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規定之該項調 

査工作業吿竣事兩點，則未及隻字，卽暗示 

亦無之。調査圑業已視察所有'認爲必須調査 

之區域，並已蒐集證據；其工作結束後，吾 

人自盼安全理事會加以討論並作成決議也。 

故在此種情=5i之下，調奄圑殊不應提請 

派遣聯絡員，蓋嚴格言之，調査圑此舉實已 

四 

軼越其任務規定範圍矣。 

上述四月十八日'决議案規定設立一輔助 

分圑，其職務由調査圑依據一九四六年十二 

月十九日決議案所載之任務規定予以制定。 

調査閿對此竟採取離奇之銓釋，作成踰 

越職權範園之決定，將其任務逕行轉授輔助 

分圑。是以調《M實已設置另一機關，享有 

調査圑本身所賦權力；其尤甚者，安全理事 

會所頒之同一任務規定經調査圑糨轉授受結 

果，遂爲二機關所共有，造成錯綜祓雜之情 

勢。該調査M對於轉授權力有無根據一事，未 

加稽考，卽採取此項決定；僅臆斷某項爲特 

殊情勢而設之任務規定對於另一不同之情勢 

亦屬有效，而安全理事會並未承認此種情勢， 

亦未採取處置辦法也。 

—九四六年十二月中安全理事會於分析 

希臘問題之實體以後，通過決議案，設立一 

調査W;此調査圑有其在特殊時間制訂以處 

理特殊情勢之特殊任務規定。至此種情勢之 

發生，乃由於該決譏案中所稱"據報之邊境 

事件，，也。 

理事會在尙未獲致結論以前，乃聲明巳-

悉有某種事實存在，據以設立一調査圑以調 

査情勢具相。安全理事會委諸輔助機關之此 

類任務，自不能逕行轉授另一機關，如其非 

安全理事會本身轉授，則尤爲不可。今復建 

議在四國領土進行調査此一問題因是遂愈趨 

嚴重。 

調査圈四月二十九日之決定1 ，證實十二 

月十九日決議案所訂之任務規定業巳全部轉 

授輔助分圑。調査圑致辅助分圑訓令中第五 

段一.二；三諸點所作之保留，自調査ffl以前 

完成之工作及其所費時間視之，殊不能視其 

爲對原有任務規定之保留。質言之，此等保 

留並不影響任務規定之實質。此外，各點列 

入第五段，亦足示調査圑認爲所應委諸輔助 

分圑者，不第調査之全部任務規定，而更應 

有所增益。 

卽就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之决議案而 

言，吾入認爲安全理事會應循憲章第三十九 

及第四十兩條所規定之程序行事;換言之，理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 

—號，附件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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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應斷定是否有某種情勢存在須株適當 

辦法。對於當前棻件，其最正式之文件，足 

作結論根據者乃調査團之報吿書，而該報吿 

書尙未提交也。然而理事會竟不顥此，亟對-

該問題有所決定。 

由此颧之，顯見理事會全未顥及憲章第 

三十九及第四十兩條之規定也。 

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所訂之任務規定對 

於業爲調查對象之情勢旣不能適用，則翳格 

遵循憲章規定程序，自屬必要。 

安全理事會應詳愼審査此項問題，然後 

依照此一新機關之輔屬性質，自行訂就其任 

務規定。 

s上述程序未經循遵，調査團遂僭居安 

全理事會之地位，稱-«有權漦訂所,新任務 

規定，以處理業經調査之情勢，實則該圑權 

限所及，不過就其本身任務規定範n向輔助 

分團頒發訓示耳；且卽就此種稃序，以及一 

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決議案授予調査圑之權 

力言之，亦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 

案之精神不符；蓋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之決議案僅應於某種特定之情勢適用者也。 

自另一方面 f之，依照理事會根據聯 

國憲章第三十二條所作之決議，阿爾巴尼亞， 

以關係方面之地位，被邀參加希臘間題之討 

論。菩人參加是項討論，固非卽謂荅人對於 

安全理事會認爲必要之決議，已加同意。然 

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對於吾人之聲述與觀點 

悝儘可能,加以考廬。考人參加調奮團工作之 

能有所稗盆者，蓋亦在此。然而調査圑對於 

阿爾巴尼亞代表並不尊重其是項權利，尤以 

四月二十九H會議中討論輔叻分圑之任務規 

定時爲甚。據紀錄所載，此項問题經若干代 

表〖≪提出，而調査圑竟違犯憲章第三十二條 

之規定，不遵安全理事 i "所循程序，無理加 

以反對。 

由上述種種觀之，調査團之決議顯無合 

法根據，又不符合憲章，且亦不在安全理事 

會賦予之任務规定範園以內。在此種情形之 

下，阿爾巴尼亞代表圑自不能遵行調查圑之 

決遘或參加其工作。本II此皋顯‧ ̂ 拒絕與聯 

合國â"作；吾人切望此事不致發生誤解。 

似此等情形，安全理事會對於所提問題 

必須愼加審議，以期上述各項決讒引起之新 

情勢眞象大白；而其一切行動均應遵照聯合 

國憲章作明確之8：稃；憲章因爲安全理事會 

̶切審議及決譲所根據之張本也。 

阿爾巴尼亞颜望希臘問題儘速解'决，庶 

幾阿國南疆屢生之挑釁事件得吿終止。 

吾人誠欲所有此種問題均镀解'决，俾民 

主國家間建立正常相協之邦交，一切可能萌 

蘖糾紛誤會之原因亦得吿涫|§減少。 

阿爾巴尼亞政府本此精神愛對聯合國襄 

贊不遺餘力，協助調査圑執行其任務，並提 

出所有有關文件供其參考。本國現唯f宁候理 

事會此基本問題有所決譏，並對本國所受 

讕:Î攻擊有所剖白。 

阿爾巴尼亞入會之中請雖未經通過，尙 

非聯合國之會員國，然其行動，必將一如往 

昔，恪遵聯â"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 

Mr. DENDRAMIS (希臘）：主席先生，五月 

十二日會議1中，荷承惠邀本人列席就調査團 

向理事會提出之問題W明希臘之立場，本人 

謹此致謝。 

希臘之立場實 J i l憲章第二十五條爲皈 

依。對於安全理事會.調査圃及安全理事會 

四月十八日決議案所設輔助分圃諸機關之各 

項決議，希臘均願接受，並實行之。 

吾人審議蘇聯代表所提關於輔助分團之 

提案時，必須記取安全理事會之目的，在制 

止外國之干預並消除所訴之不斷邊境事件， 

而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 

威脅世界和平者，不僅爲旣往業已發生 

之事件而已；現下正在發生之事件，不惟如 

此，抑且尤甚也。 

自調€M姚希以後，希臘北鄰諸國又起 

作干預行動且'變本加厲。輔助分團留駐希 

臘北部以及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 

等國境内實爲必耍，蓋其對於未來作破壤希 

臘國家镯立與钡土完SI皋動者儘量可便其有 

所憚惕，又可當場迅作調査，且在其駐留期 

間，倘仍有事件發生，卽可具報。 

蘇聯代表及附和其說者稱此種事件係由 

希臘方面啓釁，其說苟有任何事實根據，則 

彼等必不至企圖阻橈輔助分團順利執行其任 

務矣。 

1第一三三次會議。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 

錄第二年'第三十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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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輔助分團在髑査Mîl悉新生事件，並 

對該問題作延宕之討論，再向輔助分圑頒發 

特別訓示以前，不能有所行動，則輔助分圑 

之效能將受嚴重損害。原爲輔助分圑所能蒐 

得之一切證據在此宕延期間勢將涫匿無遺 

矣。 

輔助分圑之留駐地點，若去發生事件之 

區域過遠，則其效能亦將大受影響。希臘所 

訴連緜不哳之干擾事件，其籌謀詭割均在希 

臘北部邊界以外，而其發生地點則大都在希 

臘北部及其沿疆一帶。今安全理事會設置調 

査圑之理由仍屬存在，故輔助分圑駐於吡近 

邊界之薩羅尼加（Salonika),其必耍實逾恆 

常。希臘軍事當局日璣報吿，據稱每有武装 

部隊由巴爾幹各國僭入希臘境內，一經希臘 

軍隊驅逐，又竄囘上述务國托蔽。 

輔助分圑不應移駐雅典者，尙有另一重 

大之因在焉。前於調査M駐節雅典時，希 

臘政府對於爭端當事各國聯絡員及代表濫用 

其特權身份之事,曾不得不數度提出抗,。彼 

等利用駐留希臘政府中樞所在地之便利，乘 

機發動新攻勢，以協助彼園藉武力驅便希臘 

投入共產璧壘之人等。希臘之抗議旣未能制 

止此種干預行動，故若輔助分團亦駐雅典而 

謂同樣濫用特權之事不至苒行發生，殊難置 

信。 

蘇聯建議中對於輔助分圑繼績執行任務 

之期限一黯殊欠明瞭。然在安全理事會根據 

調查圑之報吿，採取辦法，制止危害國際和 

平及柬南歐洲安全之不断干預行動以前輔助 

分團固應繼績工作，刖殊顯然。 

南斯拉夫代表對希臘政府所作之攻擊， 

本人不擬答辯。 

南斯拉夫代表指陳，希臘國內現有扦擊 

政府之若干反對黨派，此固確實。然其所以 

如此者，恰以希臘享有批誶之自由與祕密投 

稟之權耳。故在保障出版自由與實行代議制 

度之國家內，聆得逾不相同之意見，無足誇 

異。南斯拉夫代表對此或感怪異，然理事會 

中代表享有出版自由之^國理事自不以政黨 

民主代議政治體系下之此種辯論爲足怪也。 

南斯拉夫與希臘兩阈邦交素篤，蓋亦不 

誣；南斯拉夫人民前於享有自由時期，曾對 

希臘表示此種友誼。然謂目前代表南斯拉夫 

之獨裁政權，對於民主之希臘，仍懷此種情 

感，則殊不確。誠如有之，則安全理事會現 

下無庸處理所謂希臘間題者矣。 

Mr. JOHNSON (美利堅^"衆國）：安全理事 

會當前之問題，耍爲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 

爾巴尼亞三圃政府代表所提出者。三國政府 

對於本理事會所設調査圑之一項'决議，決定 

採取不同之立場。三國政府自完全有權對該 

項決議之本質另有意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代表贊成彼等之意見，並曾提出一 

項'决議案1,旨在變更輔助分圑之任務規定， 

該案現正由理事會處理屮。 

蘇聯決議案旣已提出，理事會^理事若 

趁此機會覆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曁一 

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兩决譏案通過時之議事 

紀錄，余意吾人必能同意下述一點：關於一 

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決議案所載輔助分圑之 

成立與組織問題之細節，理事會之意見雖未 

能趨於一致，然理事會之一般目的，固頗明 

晰也。 

—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會議中，理事會 

若干理事，曾就設立輔助分團之目的，扼要 

表示其意見。例如澳大利亞代表云："以吾 

人觀之，輔助分圑或大有穩定邊境治安之力 

量" 2。此係其向主席所作之考語。 

當時理事會主席爲中國代表，彼除作其 

他聲述外，並云："美國提議派赴希臘調査邊 

界侵犯及騷擾之調査圑，應於離境後，在希 

臘北部留置一分圑。本席認爲是項分圑之留 

S殊爲有利，因於此後數週期閫，當調査圑在 

日內s:草擬報吿書，及安全理事會繼績審議 

希臘問題時,容有邊界侵犯與騷擾情事發生， 

該分圑可逐日就地調査"3。 

法蘭西代表建議分圑之任務規定應符合 

—九四六年 t 二月-卜九日之決議案；依此修 

正後之決議案全文經宣讀後，Mr. Austin向 

主席發言曰："主席先生,此實改進原案措辭， 

本人可予接受" 4。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九 

號。 
2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七 

號第一三一次會議。 

，同上，第三七八頁。 

4同上，第三七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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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 s感覺"^、提決讒案未明文規定輔 

助分圑之任務，確有缺陷。 

敍利亞代表就調《圑存在期限一點發， 

時云:"余爲此: t，其意爲該圑確嫘繼續執行 

安全瑰事會所指定之任務，直至報吿書提出 

時爲止。屆時安全理事會將決定解散或保留 

該閽。若穆按安全理事會之決譏案，則顯未 

規定該圑纏績執行職務之時限。然則該圑應 

賡續執行其職務，直―至本理事會收到報吿書， 

並採取'决定之時爲止，自不待言"1。 

本人現下無意以從前定案-有縛理事會， 

亦殊無意作' '諸君已出此語，不得食 t也"一 

類之語，以窘發表上述聲述之代表。本人引 

述上述極其明晰之言論，不過欲提出本人認 

爲é"法之一耍點，卽：理事會設置輔叻分圑， 

實覺調杏圑完成其主耍之調査工作以後，在 

日內芄草擬報吿書時，，若在關係區域設s留 

守分[«以防杜某種份子有意滋擾生事或製造 

新情勢，則必更能逹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九日'决譏案之目的。 

蘇維埃祉會主義 f t和國聯邦代表及波蘭 

代表在設立輔叻分圑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 

八日決譏案付諸表決時，確行棄權；又彼等 

確曾表示其認爲無須設置該分圑。該二代表 

圑絕對有權如是爲之。然而安全理事會闳巳 

決定設證！！输助分圑矣。若以公正態度審閱 

紀錄，當知安全理事會在該決議案文屮採用 

"關係區域"一詞時，係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十九日決議棻所述之區域而a ，殆無疑義。以 

余觀之，殊無可以爭譏之處。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提之 

決譏案屮建議更改調査圑本身所11^輔幼分M 

應駐薩 'S尼加之決定，而由安全理事會另行 

決譏，規定該輔幼分圑留驻雅典。此種建議 

絕對合乎規則。蘇聯ft表作此建議，；K行動 

是否合當，本人對之決無稍加批評之意。惟 

余敢謂據美國代表圑之半.：斷，安全理事會究 

因何故應採肯定之行動以撒a調査圑決議， 

其具體理由則尙未聞之也。依美國代表圑之 

半.;斷，調査圑釐訂輔叻分圑之任務規定時，指 

定薩羅尼加爲其此後數週內所應駐在之地 

點，此果絕對確當,且亦屬其權限範圍。薩 

1參1_苤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七 
號 ,三七七頁。 

羅尼加確在最準確意義之"關係區域"以內， 

然則理事會緣何 t斷將輔助分圑由薩羅尼加 

移车-雅典耶？苒者，吾人緣何制止辅助分圑 

自動工作，而限其僅就調査圑特別指定之事 

件加以調査耶？以余視之，此舉將使留置辅 

助分圑之眞正目的徒成泡影。 

輔助分M之任務規定受自調査圑，故輔 

助分圑！^他，調奢圑之支系也。輔助分圑並 

非一新調査圑。安全理事會核准輔助分圑之 

設置，並訓令調査圑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九日決璣案所订範圍以内，釐訂輔助分圑之 

任務規定，惟理事會得於日後加以更改。 

以余視之，姑無論蘇聯決議棻之目的安 

在，其結果必便輔助分圑無法工作。調査圑 

業已奉,前來紐約協助理事會審査並研討總 

報書，然則該圑安能就或將發生之事件,逐 

項街留希臘之辅助分M指示機宜？ 

據余所理解者，輔助分圑應能迅捷行動， 

並就其所注意之事件向正在審査總報吿書之 

安全理事&具報其調査結果，此蓋爲和平與 

安全着想者也。輔W分圑並無行政任務，僅 

奉命就發生之案件個別向調査圑報吿耳。 

理事會倘衡其所設輔助分圑之工作活動 

大加限制，便僅於無法採取有效行動或蒐 

得必要證據之時始得就個別棻件採取行動， 

致辅助分M之可能效用受有限制，則殊爲 

理事會所小取也。 

若理事會對於蘇聯之決議案不予採取， 

則目前辦法亦非一成不變者。目前辦法之用 

意在協助理事會逹成公正之決議。余雅不欲 

有人誤解所 I有預斷此集之意。 

上次會議中南斯拉夫代表所持理由，以 

其提出之時機不當，故以爲不合程序。安全理 

事會之終極願望，在尋蘧此項問題之眞象，在 

公允脍取關係S"方之意見，並在可能時涫除 

希腿邊界雙方引起幸磨擦之厣因。余實不 

明荅人果以何故而欲低減所設機構之功能。 

蘇聯'ifc議案第三段開："輔助分圑在調査 

圑撤銷時停止工作"。關於此事,余欲聲明：美 

國代表團向卽.f、爲輔助分圑將於調査圑本身 

結束時停止其工作。吾人從未以爲輔助分M 

可於調#圑結束後繼續存在。調《圑何時撤 

裁，雖無明文規定；然以常識推測，理事會 

一 0.收到報吿書並作最後決議後，卽將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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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調奄團不復存在。除理事會事先已採肯定 

性質之其他行動外，輔叻分圑屆時當卽自動 

撤Ito 

此項問題尙有另一徵象，美國代表圑原 

望其不在理事會中多作討論；惟吾人以其如 

此重要，故又不得不略加評述。余所指者，蓋 

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三國政府 

翁理事會決議所抱之態度是也。彼三國政府 

自絕衡有權不同意理事會之一項決議，並明 

言之；惟彼等於表示異議後復自行判斷其應 

否遵從理事會權威下通過之決讒時，則其情 

勢似又不同矣。安全理事會成立迄今歷時僅 

計一年有半，如對此種新奇意見曲予優容，竊 

以爲將鑄成最危險之惡例。 

在調査M設立以前，迄至通過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爲止，安全理事會& 

次詳盡討論中，均曾邀請三國代表列席，事 

殊合當。其時彼等曾盡量詳述意見。嗣於一 

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復邀彼等參加本理事會 

會議。關於設置輔助分團一事，彼等曾有表 

示意見之絕對自由。惟依憲章之規定，彼等 

對於設g輔助分圑一事並無表決權。今輔助 

分圑業經設a,南斯拉夫爲聯合國會員國，必 

須接受此項決議。阿爾巴尼亜及保加利亞兩 

國曾爲本案接受會員國之義務及憲章之規 

定。上次會議中，比利時代表曾就此事之法 

律方面，發撺盡致，本人竭誠同意1。彼所陳 

述之^項理由，淸晰透澈，實得情勢之異象， 

此時若費理事會時間重行申述，似無必要也。 

該三國代表對於設置輔助分圑一事，遲 

至今日，始行提出反對，殊可詫異。誠然，無 

人能強迫彼等派遣代表充任辅助分團之聯絡 

員。關於此點，調査圑在任務規定中所用之 

命令語氣，容或不當。實則該處文字應以假 

設語氣出之；惟如Mr . .van Langenhove所 

云此僅爲行文潤飾之問題耳。如阿爾巴尼亞. 

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三國代表所述彼等圃家 

^欲獲見公允之解決辦法，並忠誠擁讒聯合 

國憲章之原則等語果屬不虛——余固確信其 

爲不虛——則南斯拉夫爲聯合國之忠實會員 

國，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兩國爲聯合國之 

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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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忠實會員國，卽使某項決議爲彼等所不 

贊成，仍必能竭誠合作，並遣派代表參與辅 

助分圑以示事屬有签a示無意孤行也。 

據美國代表圑之意見，不論該等國家遣 

派代表充任聯絡員與否，彼等拒絕合作情事， 

絕非理事會所應姑容。本人以爲彼等若對輔 

助分圑之請求拒絕合作，則將自陷於故意違 

抗聯â"國之嚴重境地；在南斯拉夫，則爲會 

員國拒絕履行義務；在其他兩圃，則爲拒絕 

履行其對於目前情勢所自願承擔之義務。本 

人切盼三國政府反省之後撤消其異議。 

彼等自有充裕機會，在適當時機與場合， 

就行將提出理事會之報吿書，H'J論其實體問 

題。聯合國之任何會員國，或望爲聯合國會 

員國之任何國家，如對安全理事會專爲促致 

此項問題最後公平解決而籌設之行政機構， 

企圖加以阻礙，實屬不智之極，抑且短見無 

比也。 

余盼理事會勿受播弄，致對此事竟採取 

與吾人原有明確目的相左之立場。余深信理 

事會對此問題必能獲致正確之決 ,，就此 

重申美國對於所有關係國家俱懷善意，並處 

理巴爾幹多事之區奠定和平安寧情 ' ;蓋當 

前問題雖似瑣赝，而美國代表圑則認其所涉 

原則，殊具眞正之重耍性也。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議事日程 

第二項希臘問題之下列有蘇維埃 i t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代表來函及調査圑主席來電各一 

件。余建議將此兩項問題合倂處理，蓋兩者 

關係庙切，實已成爲一項問題，卽：調査團 

四月二十九日訓分中所訂輔助分M之任務規 

定,是否正確闡明本理事會之願望與目的？ 

諸君當能憶及，四月十八日理事會決議 

案通過時，其制訂至爲縐密。直接有關各國 

之代表當時全體在場。吾人之意欲在可能範 

園畀與調査團以最大權力。吾人不欲調査M 

因各種枝節問題，例如重行劃定全部調査區 

域問題，增加因難，是以吾人稱其爲"關係 

區域"。吾人不欲釐訂全新之任務規定，是以 

吾人引述前訂之任務規定。當時固無任何異 

議，而現下對該決議案加以詰難者，正論及 

上述各點。而此種詰難實稱相當嚴重，蓋現 

正有人就該項決議之正確與適當性，賓詢安-

全理事會之全部權力也。 

" 四 



吾人須知調査M究竟如何實施該項決 

議。調奄圑之任務規定! I頗廣泛。調査M如 

欲將其任務規定之一部轉授分團，僅須就理 

事會賦予之原任務規定逕行轉^卽可；調査 

圑如有此意，絕對有權爲之。惟調奄團並不 

出此，而另訂限制條件三項。是以有人聲稱 

——IS引速記紀錄屮蘇維埃社會主義)^和國 

聯邦代表之語一一調査[«將"其所賦權力，不 

加任何更改或限制，轉授. . . . " '一節，實不 

正確。實則铺助分圑之任務规定曾經加以限 

制，闳訂明於輔助分圑之任務規定中也。 

次一論點，刖謂調奄圑之議事程序實屬 

錯誤，謂調资圑未循理事會所抹之正碓程序 

議事，並謂調《圑實違犯憲章第三十二條關 

於爭端當事方參加討論一事之明文規定。 

此項論點以調S圑在釐訂輔叻分圑之任務規 

定時，並未邀請關係S"國,故謂其達悖憲章。 

兹再引Mr . Gromyko之語："調査圑自行採 

用一種不â>聯合國憲章规定之議事程序。" 

吾人認爲理事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九日之決議案中對於議事規則未及隻字，厥 

爲其某本錯誤之一。是以調査圃自可隨意採 

取任何議事規則。 

原'决議案内開："應邀請希臘.阿爾巴尼 

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四國政府各派代表 

—人以聯絡員資格，協助調査圑之工作。"余 

意以爲聯絡員資格當有嚴格而狹義之釋。 

聯絡員爲居間 i専遞訊息之人員耳。然而調査 

圑對於任務規定之此一部份，其訟釋殊爲寬 

大。聯絡人員無論何時均享有充分發表意見 

之權。實際上彼等且曾從事盤詰；而在若干 

次其中有人竟佔用全部盤詰時間。彼等參加 

各次公開會議，每次均可盡量參加討論，盡 

量發表意見。然於審議吿終時，調査圑則保 

留其舉行祕密會議之權，理事會之慣例郎屬 

如此。調查M接蘧之四月十八日決議案固爲 

一項訓令也。就常識觀點言，該圑不必邀請 

聯絡人員討論命分中之規定，自不待言，又 

如本人前所申 t ,調査M絕對有權將全部訓 

示轉飭輔叻分ffl。似此事項實無庸商榷聯絡 

1蘇聯代表此語及他項聲述引自安全理事會 

第一三三次會璣中所作之臨時傳譯，而非 

轉錄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九 

號所載之正式 i f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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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其行動係在秘密會議中決定。是以若 

謂調査圃未遵守正確之議事規則或謂調査圃 

並無權力，則均屬錯誤。調査圑固有完全充 

分之權力也。據吾人之意見，調査》1對於理 

事會之用意及其精祌，其解釋殊屬正確。 

另一反對意見謂輔助分圑之任務規è係 

對將來之事件，而非旣往之事件而設。南斯 

拉夫代表認爲本理事會已違犯憲章屮規定調 

査爭端之第三十四條，而以此項假定充其論 

點之主要根據。換言之，如本人對其論點之 

理解不誤，其說,：'憲章所論係指業經發生 

之爭端及事件而言；是以調#應以此爲限，如 

有逾越，卽爲違悸憲章。然觀歷次辯論之全 

部主旨以及所用語句，因明示調^圑應處理 

所有事件截至其報吿書送達本理事會時爲 

止。吾人用意顯在乎此。 

前引Mr . Gromyko之演說中，彼亦採同 

樣論點。彼謂調査圑之任務規定，"不能爲？眇 

茫之未來事件而設"。然吾人須用常識判斷， 

以明瞭蘇聯代表前後矛盾果爲如何也；蓋彼 

嗣在同次演說中續稱:"輔叻分圑應就或將發 

生之事件，當其發生時奉調査圑之令，從事 

調奄"。所指絕對爲將來之事，洵無可疑。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提之 

決議案開："一.輔叻分圑須在調奢圑就毎項 

個別案件頒發訓示時，始可從事調奄事實 

- . - . "換言之，將來發生事件時，辅叻分圑 

將由調査團先加訓示，然後再向調査團具報。 

否則該條郎毫無意義。是以輔助分圑之責任 

固在就將來發生事件時隨時報吿之也。 

蘇聯代表所提出之決議案中，另有一點： 

"三 .輔助分圑在調査團撤銷時停止工作。" 

蘇聯' 决,案係請調查圑變更輔助分圑之任務 

規定者，故將此項指示列入其中。 

上述各項提案均經蘇聯代表向調眘M提 

出，而各案均被否決。 

調奄圑謂該項問題應由安全理事會'决 

定，又謂該圑無權將是項指示列入輔助分圑 

之任務規定內，自均正當。是以調奢圑否決 

此項提議亦屬理之當然。澳大利亞代表圑亦 

盼理事會同樣加以否決，蓋此乃本理事會將 

來決定之事而非當前問題也。 

茲再引Mr . Gromyko之言曰："然而賙 

赍團之多數M員均不以贊成蘇聯此項提案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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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該項提案付諸表決時，除蘇聯代表外，尙 

有其他代表投票贊成此項提案。計得贊成四 

票 實 則 調 查 圑 從 未 正 式 投 票 表 決 ； 此 

事更確未付諸表決，僅主席徵詢各圑員意見 

而已。該圑主席吿余，謂在場有一二代表對 

本理事會之用意表示懷疑，因任務規定並未 

明示其用意安在；惟吾人不知輔叻分M或調 

査圑本身何時撒蹐，故蘇聯代表所建議之指 

示則未列入。此卽該項提案所以未予列人之 

故也。若干代表雖表疑盧,然實未舉行表決， 

此爲其全部眞相。 

以上種種皆辯論現有之 t t務規定與其讒 

释，以及調查M之責任等問題時提及之主耍 

各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阈聯邦之決譲案尙 

引起若干其他問題。首則該決議案開："一. 

辅叻分圑須在調査圑就每項個別案件頒發 f l 

示時，始可從事調 I S事實此點 ' 業經充 

分硏究。此項特殊條款如行列入任務規定，必 

便辅叻分M之工作全難見效。調查圑現在日 

内瓦遄返此間途中，若干圑員則已分散全球 

各處，此時如有事件發生，而謂考人必須遵 

循上述程序，諸君弒設想之！在日内无之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更進而謂：此 

項事件首應由四國聯絡員具報，然後乃切 

步調查，再向調査ffi報'f»？。調奄M然後決定 

應否進行澈底調《。 3^人認爲此項提案純翳 

幻想；必將引起'3度之拖延，而辅助分M之 

要旨與目的，全在疾作迅速之調査也。 

此外，有人提出菩人須就辅助分團應驻 

於雅典抑應駐於薩羅尼加一事，予以指示。薩 

羅尼加之所以提出，純爲實際上之理由。薩 

羅尼加距發生事件之邊界不過四十英里，m 

車易逹。而雅典與,羅尼加之間，公路交逋 

至爲不便，又無鐵道銜接，航窣交通亦無定 

期，取道海上則需時數日。該項建蔬實有據 

於常識而作，蓋本諸調本身之經驗，薩 

羅尼加實爲最適宜之活|&中心地點。該項建 

議所以列人輔助分圑之任務規定內者以此， 

調査M絕對有權將此項建議列入規定也。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澳大利亞代表圑對 

於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提議 

案，擬投票反對之。 

如欲明瞭3.八之立場，吾人須記取辅助 

分圑之權力，係授自安全理事會，轉經調査 

圑璲得。輔叻分圑爲理事會之僕役，爲其工 

具。吾人以爲此項意見應載人紀錄以消釋一 

切31^解。 

澳大利亞代表圑欣脍直接有關^"國均願 

忠誠支持本理事會所有決議之保證。然而吾 

人仍覺上述意見應行載人紀錄，庶對此事無 

所,i吳解，並使直接有關各國注意理事會,之意 

見。是以余擬勋議兹應紀錄如下：據安全理 

事會之意見，希臘邊境事件調奮圑就釐定其 

留置關係區域之辅助分圑任務規定一事所作 

四月二十九日之決議，實已正確解釋本理事 

會四月十八日決譏案之用意；又列席本理事 

會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及南斯拉夫 

四國代表應注意此項意見。余擬在適當時機 

正式提議此案。 

Mr.Mumz (巴西）：調査圑主席五月五 

日致安全理事會電屮，提出兩項重耍問題；安 

全理事會必須審璣並解決此兩項問題，庶可 

確保權力及功效，爲憲章第六章所規定負 

責岸II平解決爭端之機構。 

上次會議屮比利時代表街此兩項問題曾 

發揮盡致。首一問題涉&聯國之會員國與 

非會員'1履行安全理事會就和平解'决衝突有 

關事項所決講之義務。至就會員國之此種 

義務而3，憲章第二十五條已有明文規定： 

"聯合國會員國同意憲章之規定接受並履 

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譏"。 

就目前一案，之，當事方面中之阿爾巴 

尼®及保加利亞兩圃尙非聯â "國會員國，惟 

經據憲章第三十二條之規定，被邀參加爭 

端之討論，但無投紧-郴。^人現所處理者爲依 

據憲章第三十四條规定而進行之調査；該條 

授權安全理事會得自行調査任何，端或可能 

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之任何情勢。 

阿爾巴尼亞與保加 f y亞兩國接受安全理 

事會之邀參加討論。彼等接受邀P靑，卽已 

明白承認安全理事會之法權，並因此承認其 

有遵守理事會決議之義移。此外:ft:他任何解 

稃均不â>理。接受參加討論之ISE请，其結果 

無他，卽將理事&之法權被&參加國是巳。 

蓋不如是，則憲章第六章所,M定和平解决爭 

端之全部機構，卽將失其功效；安全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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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和平解決機關而镥負之職務，亦將全部廢 

棄矣。 

就吾人審議之事項而言，阿爾巴尼亞與 

保加利亞兩國爲承認無權投栗而參加討論之 

非會員國，其對於履行理事會'决議之義務，正 

與現爲會員國之南斯拉夫相同。該等國家若 

如南斯拉夫聯絡員所稱，以設置輔助分M時 

未與商榷爲言，而攻擊理事會四月十八日之 

決議案，則殊無充分理由；彼等亦不得如阿 

爾巴尼亞與保加利亞兩國聯絡員之所宣稱， 

拒絕與輔叻分M合作。 

彼等爲被邀參加討論之爭孀當事各方， 

對於設立辅助分圑一事，無發言之權利；因 

憲章第三十二條未界予投禀權也。 

關於安全理事會四月十八日決議案中所 

載權力之委託一事，本人並未發現有任何法 

律根據應予取消。四月十八日之決議案確具 

權力交替之意義；委任者將權力授與受委者 

時，卽已表明准其將此種權力轉授與其他機 

關。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案授權調査圑設立一 

辅助分團以履行調査團依據其任務規定所指 

定之職務，此卽其性質也。調査圑行使該項 

權利之唯一限制，厥爲無論如何不得超過其 

本身之權力：蓋受委者固不能使用其所示具 

有之權力，亦不言而喩之理也。然在輔叻分 

團，則並未如是；調査圑所釐訂辅助分團之 

權力並未超過調査[«本身之權力。 

根據以上種種理由，巴西代表M認爲辅 

助分圑應遵照所賦之任務規定，在邊境區域 

從事監視工作，迄至調査團可以向安全理事 

會呈送報吿書與安全理事會對該報吿書獲致 

決議之時爲止。 

巴西代表圑以爲加強安全理事會镥任和 

平解決機構之任務，實至重耍。如吾人不能 

確保安全理事會有適當之情况以執行此項職 

務，則吾人以聯國爲避免戰爭之方法所寄 

之最大希望將爲泡影矣。吾人當前案件，爲 

安全理事會使用其權力以獲致和平解決之首 

度嘗試。若對憲章明文規定之理事會權力發 

生懷疑，則滋亂將來，而使聯合國乏一項 

主耍宗旨無由實現。 

郭泰祺先生（屮國）：吾人當前問題，爲 

調眘圑輔叻分圑之設置與任務規定問題，實 

極單純，僅爲安全理事會與調査圑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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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部耳。 

不幸此項問題始則在理事會，繼在調査 

m,現復在理事會引起冗長之辯論。關於此 

亊而螢生之問題可略述如下： 

― .安全理事會設置辅助分圑，其行動 

是否在其職權範 s以內，又是否符其議事規 

則？ 

二. 調査圑釐訂輔助分圑之任務规定， 

其行勋是否在其臌權範園以內？ 

三.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 

三國拒絕協助輔叻分圑工作，在法律上與道 

義上有無理由？ 

上次會議中比f ij時代表向理事會發表之 

宏論以及今晨美國.澳大利亞.巴西各國代表 

所作透澈之評述，實已解答此等問題，提供 

明確之答案矣。 

本人現擬代表中國代表圑略進數富。關 

於第一項問題，卽安全理事會設置輔助分團， 

行動究否在其職權範圍以内。據中國代表 

圑之意見，本理事會設置此一辅助分圑以履 

行理事會關於希臘問題之責任，其權力無人 

質問亦無可質問也。理事會據有希臘問題一 

日，理事會卽有調査情勢並注意此事之責任 

與權利。 

該項爭端尙未解決；爭端一日不決，理 

事會卽須對此情勢繼績予以不懈之注意與1： 

視。倘理事會僅就邊境事件視作個別事件予 

以調査，必不能逮其目的；蓋，端爲旣往及 

未來所有一切事件湊集而成。倘吾人審議僅 

限於個別事件，刖吾人對於情勢必不能妥爲 

處理。 

理事會設置輔叻分圑，其行動確在其職 

權範園以！^，且係符其議事規則，無可否認。 

南斯拉夫爲聯合國會員國，阿爾巴尼亞與保 

加利亞兩國雖非會員國，然就此案而3，均 

已接受會員國之義務。故就稃序言，並無錯 

誤。三國代表雖無投票權，然在理事會討論 

設置辅助分圑問題時均曾列席；理事會固不 

能予以投票權也。IBj憶去年十二; 1希臘邊境 

事件調査圑成立以前，三國代表卽已列席本 

理事會會,；且自始對於指派調査團之1^1堅 

決反對。然理事會於熟筹詳慮之後，仍決定 

指派此一調査圑，以履行其考慮並決心和平 

解決所據有之爭端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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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陳，此三國爲主權國家，自有表 

示反對之權，此無待言。然理事會巳不顧其 

反對，決定設置詾査圑與輔助分ffi矣。以余 

視之，此三國之反對設置槠助分團，及其拒 

絕協助辅助分圑工作，較諸彼等原來反對設 

置調査團之舉，未見稍稱合法。 

關於第二項問題，中國代表圑認爲調査 

團釐訂辅助分團之任務規定，其行勋絕對在 

其權力範圍以内。決定設置輔叻分團，並指 

示調査M於實施安全理事會決譲案時釐訂其 

認爲適當之任務規定者，實爲安全理事會。換 

言之，調査圑經理事會授權爲輔助分圑釐訂 

任務規定。 

有人謂調奄圑之行動並未商榷阿爾巴尼 

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三國之代表。據余之 

理解，亦卽以前發 Î諸君業予指出者，則此 

數國駐於調奄M之聯絡員,僅任聯絡工作。彼 

等無權參加調査團之議事，遑云投稟權也。 

關於第三項問題，中國代表圑以爲阿爾 

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泣夫三國在法稗上及 

道義上均有協助輔助分圑工作之義務。南斯 

拉夫爲聯合國之會員嚷。根據憲章第二十五 

條之規定，南斯拉夫業已同意接"^並展行安 

全理事會之決議。阿爾巴尼亞與保加利亞兩 

國，雖非會員國，亦巳接受憲章所加之義 

務。 

抑有''i者，中阔代表Lfl感覺此三國在道 

義上尤有锒助辅助分M工作之義務。辅助分 

圑爲安全理事會所設置，係一公允客觀調査 

事實之圑體。本人深信三國咸願輔叻分圑調 

奄爭端有關之事實，便 i t進行工作，並懂得 

—切可能之協助。 

最後本人擬另就兩點略作詳述： 

首則應以正式'决議授權輔助分圑調査或 

將發生之任何事件，不必候待調或安全 

理事會關於個別案件之訓务。輔助分圑將駐 

於希臘，應有櫂從事其認爲適當之就地調査。 

次則輔叻分M究應駐於薩羅尼加，抑應 

駐於雅典，余意此乃比铰次要之問題。薩羅 

尼加似係較爲便利之地點，且距希臘北部邊 

界較近。 

余特提出：耍點莰爲铺坊分圑應有權調 

査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泣夫三 

國間沿疆一帶所發生之任何事件。至於輔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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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ffl驻在何處問題似不若辅叻分圃能至何處 

問題之重要。本人認爲輔叻分M有樅在曾經 

本理事會同意之"關係區域"内隨意至任何必 

耍之地點，以履行其任務。 

根據上述兩項意見，余意蘇聯'决議案草 

案似含駁斥調査M之意；此皐對於調査M與 

安全理事會之權力，實均有損。 

主席：發，單內，僅餘一人尙待發,t。現 

於散會以前，請問理事會願否在今日午後三 

時繼續開會，抑願延會至星期五晨。 

Mr . GROMYKO ( 蘇維埃社會主義和國 

聯邦）：本入亦擬發言，然汆願候安全理事會 

各理事均就此項'問題表示意見之後苒行發 

≪ 0 

關於下次會〖S時閡，余覺今日午後三時 

召集會議頗爲不便。大體言之，吾人會議時 

閟如於期前早予訂定，自屬铰妥。無論如何， 

今日繼續開會對余不便，因未作午後會議之 

計割也。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亜）：當余锼悉 

吾人將於午前十時三十分開會時，余卽报晰 

其爲全日會議；余意其他理事亦必有同樣之 

推断，並依此預作部署。澳大利.亞代表團頗 

欲解'决此項問題，以此吾人寧願今日午&糙 

績開會。 

主席：吾A旣有—兩種相反之意見，或應 

首將澳大利亞代表所提今日午後開會之提案 

付諸表決。此事是否可行? 

郭泰祺先生（屮國）：本人提議此次會議 

休會筏待星期五午前苒行集議。余意今日 

午後開會封於理睾會若干理事均烕不便。余 

亦決未今日午後繼績留此之計劃。屋期五 

苒行集議，似铰â"理。 

Mr . EL -KHOURI (敍利亞）：本人不悉吾 

人何故應沐會至星期五。明日或星期四，吾 

人均可開會。下次會議延星期五，果爲何 

故？ 

郭桊蜞先生（屮國）：本人提及星期五者， 

因該日爲主席所建議。余對星期五或他任 

何闩期，均無意見。如諸苕願意，吾人自可 

，日開會。 

Mr . EL -KHOURI (敍fij亞）：吾人至少可 

在星期四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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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AWFORD (英聯王國）：如本人不誤， 

則名翠上次一發言人爲S ir Alexander Cado-

gan。余知渠已準備今日午後發言，_M渠實願 

能如此。渠於今日午後來此，將較明日或後 

日爲便。是以表決時，余將投票贊成澳大利 

亞之提案。 

郭泰祺先生（屮國）：本人已作散會之動 

議；余意是項動議應置於任何其他動議之前。 

余請主席將本人之動議付諸表決。本人動譲 

散會，惟以爲下次開會時間可由主席決定。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截至目前爲止，吾人之議事程序如 

下：倘安全理事會之某一理事，對於開會之 

某一時間感覺不便之時，吾人懂劉此種情形 

加以考盧，而卽不在此種時間召集理事會會 

譲，徒以此種時間對於理事會之若千理事 

— 或 僅 理 事 一 人 一 有 所 不 便 耳 。 

關於此事，吾人現無嚴格之議事規則，然 

而確有可稱爲明確之慣例者存焉。是以余認 

爲殊無理由將此問題提付表決，尤以所述時 

間不僅對安全理事會之一理事不便，實對若 

干理事不便也。余意今日不再開會，而於此後 

其他時間集議爲佳。吾人或可請主席盯定適 

宜時間，屋期四或星期五，對余均無不可，俾 

吾人可苒集議，繼績討論此項問題。惟就明 

日而旨，余信業有若千其他會議定期舉行,吾 

人之中，多數或將感覺不能參加安全理事會 

之會議耳。 

主席：吾人今日午後倘不開會，則明日 

亦不能開會，因該時將無種種設備也。是以 

吾人可於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開會。本席 

提議今日休會，而於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 

召開下次會議。 

Mr. DE LA TOURNELLE (法闞西)：倘吾人 

不能在星期四午前討論完畢，則將在該日午 

後繼績開會，是否可以假定其如是？ 

主席：余盼理事會對此並無不便。旣無 

異議，該項會議日程卽爲通過。 

(午後一時五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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